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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函〔2025〕42号

关于云南省第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 1041号代表建议协办答复意见的函

省滇中引水建管局：

按照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要求，现就杨耀玕

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建立滇中引水工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的建议》（第 1041号）涉及省水利厅的协办意见函告如下：

一、办理工作开展情况

省水利厅党组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及时召开省

人大建议交办会，认真贯彻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统一交办会精神，研究部署 2025年办理工作。收到建

议后，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对建议内容及时开展了研究，按照《中

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法〔2022〕51号）

有关任务分工提出了工作建议，办理中与杨耀玕代表沟通办理意

见，并取得了代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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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建议中反映的问题

关于“为促进水源区各族群众和滇中受水区各族群众实现共

同富裕，同时也为有效激发水源区各族群众保护水源积极性，确

保向滇中供水的水源长期稳定保持优良，有必要尽快建立起地区

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问题，经省水利厅认真研究认为

建立起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十分必要，我省已在珠江流

域省内跨州（市）积极探索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省水利

厅负责提供区域水资源产出情况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关数据。

三、关于对建议内容的逐条答复

关于建议省人民政府高位推动，依据《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督促指导水源区丽江、迪庆两州市同滇中受水区大理、楚雄、昆

明、玉溪、红河五个州（市）尽快建立起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方案，签订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确保工程供水

和生态保护补偿同步实施的建议。我们的办理意见是：省水利厅

将按照职责分工持续做好引水工程水源区水资源产出情况监测

和受水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数据统计分析，积极配合省级有关部门

开展好滇中引水工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云南省水利厅

2025年 4月 8日

（联系人及电话：水资源处杨勇 63602405，13888358726）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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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清单

建议�
第 1041号

单独办理□ 分办□

提案� 主办� 协（会）办�

标题
关于尽快建立滇中引水工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

承办单位 省水利厅 承办人 张雷

是否开展

调研

是

（调研简况）

否 √

协商

方式

面商

其他方式

（具体说明）

电话沟通

办理结果

分类

A类 √

B

类

C

类

办理结果是

否公开

公

开

√

不

公

开

A类件成

果转化

情况

省水利厅将按照职责分工持续做好滇中引水工程水源区水资源产出情况

监测和受水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数据统计分析，积极配合省级有关部门开展

好滇中引水工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B类件承

诺情况

承诺事项

及时限

责任单位

注：1.A类件成果转化情况：采纳意见、建议出台的政策、文件，解决的实际问题。

2.B类件承诺事项及时限：复文中承诺解决和落实的具体内容及完成时限。

3.责任单位：作出承诺事项的承办单位。


